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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加强县（市、区）级图书馆图书购置 

  和管理工作的通知 

  吉文旅联发〔2024〕4 号 

各市（州）、县（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财政局，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

文化体育局、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关于加快构建全省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吉办发〔2015〕29 号）要求，切实解决全省

县（市、区）级公共图书馆购书经费紧缺问题，发挥公共图书馆收集、整理、

保存文献资源、提供查询借阅及相关服务的服务功能，现就加强县（市、区）

级图书馆图书购置和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是落实图书购置责任。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统一原则，各市县对

县(市、区)级公共图书馆购书和管理承担主体责任，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

加快构建全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吉办发〔2015〕29 号）

“县(市、区)级公共图书馆藏量人均年新增不少于 0.035 册，县(市、区)级公

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不少于 0.7 册”的要求，每年制定图书购置计划，并将购

书经费列入年度预算。同时，省文旅厅、省财政厅给予业务指导和转移支付资

金补助，每年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中统筹安排公共图书馆购书经

费补助 10 万元。 

  二是加强采购管理。按程序依法合规组织采购折扣书籍，并及时做好入库

登记、上架等工作。要结合新书购置开展业务活动，如新书展、读书节等，提

高读者到馆率和借阅率，充分发挥新购置图书的公共文化服务效益。 

  三是强化绩效管理。各县（市、区）文旅、财政部门应高度重视购书经费

使用和绩效管理工作，及时足额落实图书经费，合理设置绩效指标。努力实现

目标任务。市县文旅部门应于每年 10 月底前将购书有关情况（附图书购置经费

发票、入账复印件、图书入库单据等）报省文旅厅财务统计处，对经费落实不

到位、未实现目标任务的，省文旅厅将在全省文旅系统予以通报，并按照绩效

管理规定扣减次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补助资金额度。 



  另外，2024 年吉林省将举办大型书展，省文旅厅将组织全省各级公共图书

馆参加书展。请各县(市、区)级文旅部门协调同级财政部门落实好 2024 年购书

费，原则上应在本届书展上完成 2024 年购书任务。 

  特此通知。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吉林省财政厅 

  2024 年 1 月 18 日 


